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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开展水利工程建设质量
安全通病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水利（务）局，厅直各有关单位，省太湖治理工程建管局：

为确保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、生产安全，推动全省水利建

设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我厅决定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建立质量

安全通病专项治理工作制度，开展常态化的质量安全通病专项治

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专项治理主要内容

（一）梳理通病内容。根据多年来的水利工程建设实践，结

合省级稽察、质量监督等相关工作，将水利工程建设中出现频率

江 苏 省 水 利 厅 文 件
苏水基〔2022〕2号



— 2 —

较高、依次排序靠前的质量行为、安全行为和实体质量等问题，

统称为质量安全通病，作为专项治理的主要内容。

（二）划分通病类型。省厅将定期对项目稽察、质量监督和

质量统计分析等工作所产生的数据进行梳理研究，划分建设单位

（项目法人，下同）和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等参建单位的质

量行为、安全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等3种通病类型，分类进行专

项治理。

（三）制定通病清单。今年，我厅已经对2021年度省级项目

稽察、全省质量监督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

2022年度省重点工程的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单位的质

量行为，以及安全行为、实体质量通病防治清单，详见附件。

二、专项治理主要措施

（四）细化清单内容。水利建设项目各主管部门、建设单位

和其他参建单位，可以结合实际，参照省厅做法，进一步丰富数

据统计来源和数量，细化、实化清单内容，形成符合各地区、各

单位和各项目实际的质量安全通病（或包括其他内容的工程建设

通病）防治清单，印发本地区、本单位进行对照治理。

（五）落实治理责任。要落实质量安全通病专项治理目标责

任，针对每一条通病，分析原因，制定措施，落实责任。项目主

管部门要将通病专项治理责任下达到各地区、各项目建设单位，

各建设单位要下达到各职能部门、各参建单位，各参建单位要下

达到各责任部门，同时确保每一条通病责任到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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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开展统计分析。要定期开展质量安全通病专项治理统

计分析，将质量安全通病的数量逐步压减，频率逐步压低。下一

期印发通病防治清单时，一并将上一期通病专项治理情况进行对

比分析，研究通病数量和频率的变化情况，并有针对性的采取进

一步的治理措施。

三、专项治理工作保障

（七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通病

防治工作，层层落实责任，将质量安全通病专项治理的监督检查

落实到省市县三级稽察和质量监督工作中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；

建设单位对其他参建单位、参建单位对各责任部门，也要加强通

病专项治理的监督检查。各参建单位要将质量安全通病防治清单

放置在醒目位置、重要场所，便于日常对照、防治。

（八）开展工作考核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、项目建设单位

和其他参建单位要将通病专项治理工作纳入各类工作考核，对监

督检查、专项治理成效等进行目标管理和专门考核。省厅将把通

病专项治理工作纳入质量工作考核、评优评奖等工作。

（九）纳入履约管理。省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，

要将通病专项治理纳入履约信用管理，作为履约赋分重要内容，

特别是治理成效，应作为质量安全管理的首要评价内容。对开展

专项治理后通病问题仍然反复出现、数量和频率不降反升的参建

单位，要相应降低履约赋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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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2年度质量行为通病防治清单

2.2022年度安全行为通病防治清单

3.2022年度实体质量通病防治清单

江苏省水利厅

2022年3月3日

抄送：水利部建设司、监督司，水利部建安中心。

江苏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2年 3月 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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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1

2022年度建设单位质量行为通病防治清单

序号 内 容

1 工程质量管理制度不完善，或执行不到位

2 未编制检测工程量清单，或未将检测工作计划发送施工、监
理等单位

3 对参建单位的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检查不够

4 设计变更管理不到位

5 工程质量巡视检查不到位，或记录不完整

6 参建单位质量终身责任人档案和公示牌内容不完整

7 项目划分及其调整和报备工作不规范

8 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到位

9 工程分包管理不规范

10 重要隐蔽（关键部位）单元工程质量等级签证等未按规定报
备有关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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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2

2022年度设计单位质量行为通病防治清单

序号 内 容

1 施工图设计质量控制不严，存在错、漏、碰、缺等现象

2 施工图总说明编制内容不完整，缺少针对性

3 施工图设计中未提供混凝土结构钢筋表

4 未对铸铁闸门等金属结构生产厂商提供的设计文件进行复核
审查

5 未形成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检查记录表或检查内容不完整

6 施工图设计和变更设计不及时

7 执行或引用的技术标准等文件更新不及时

8 建基面地质未编录

9 未派员参加工程质量评定和验收，或未按规定委派地质工程
师参加重要隐蔽单元签证

10 未按合同派驻现场代表机构或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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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3

2022年度监理单位质量行为通病防治清单

序号 内 容

1 监理规划或监理实施细则编制内容不全，或与工程实际不符

2
监理细则未明确旁站监理的范围、内容和旁站监理人员职责，
未对工程重要部位和关键工序实施旁站监理，或无监理旁站
记录、记录内容不完整

3 未审核专项施工方案或审核不严

4 平行检测内容、频次不符合规范要求

5 未按规范要求履行检查、巡视职责，记录内容不完整

6 对“三检制”执行情况等重点环节检查不到位

7 对止水、伸缩缝材料安装等关键部位检查不到位

8 对施工单位存在的质量问题未及时督促处理

9 监理日志填写内容不全或格式不符合规范

10 监理跟踪检测未建立台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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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4

2022年度施工单位质量行为通病防治清单

序号 内 容

1 原材料及中间产品质量检测内容、频次不满足规范要求

2 未认真贯彻设计要求，不按图施工（技术指标、结构尺寸等）

3 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内容不完善，针对性差

4 单元工程（工序）质量评定表中的检验项目、检验数量不符
合规范要求，检测数据失真，备查资料不全

5 未编制强制性条文执行计划表，或检查记录表条目、内容等
不全面

6 施工用材料、设备进场报验工作不到位

7 未认真执行“三检制”，原始数据不真实

8 使用的计量器具、试验仪器设备未按规定进行检定和校准

9 裂缝等质量缺陷处理不规范

10 商品混凝土未进行开盘鉴定和到工验收

11 施工日志记录内容不全

12 未按规定开展工艺性试验及成果应用

13 专业分包管理不到位，未报监理、项目法人批准

14 混凝土养护不符合规定

15 钢筋等材料设备存放不规范

16 重要隐蔽（关键部位）单元工程签证不规范或无备查资料

17 质量管理制度不完善，或执行不到位

18 工地试验室设置及管理不规范

19 施工过程资料收集不及时，档案管理不规范

20 投标承诺的主要管理人员不到岗或擅自变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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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5

2022年度检测单位质量行为通病防治清单

序号 内 容

1 检测工作不及时，或检测内容、频次不符合规范要求

2 检测报告内容不规范、出具不及时

3 原始检验记录信息不完整，填写及修改不规范

4 仪器设备运行、检定和校准，标识和台帐管理等工作不到位

5 项目试验方法不准确

6 仪器设备期间核查不规范

7 年度管理评审工作不规范

8 超资质承揽检测业务

9 试验样品管理不规范

10 实验室试验环境不满足规范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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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22年度安全行为通病防治清单

序号 内 容

1 安全文明措施费的使用及管理不规范

2 未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

3 危大工程等专项施工方案未编制、审查、报备

4 安全生产领导机构未组建，人员调整不及时

5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未开展，信息报送不及时

6 工程度汛预案未编制、报备，未组织开展度汛检查

7 施工图总说明中未编制安全专章或内容不完整，无针对性

8 安全监理实施细则编制内容不完整，与工程实际不符

9 安全设施和防护措施不符合规范要求

10 临时用电专项施工方案未编制，电缆敷设、开关箱等临时用电
不符合规范要求

11 脚手架搭设不符合规范要求，未及时组织验收

12 安全警示标志设置不到位

13 施工设备安全管理不到位

14 特种作业等人员管理不到位

15 安全交底未组织，或交底不全面

16 消防器材配置不到位

17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未签订

18 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不规范，目标考核和奖惩未实施

19 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会议未定期召开

20 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未编制、内容不全面、未组织演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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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2022年度实体质量通病防治清单

序号 内 容

1 拆模后混凝土存在裂缝、蜂窝、麻面、错台、碰损掉角等现象，
未及时进行检查处理

2 混凝土对拉螺杆孔眼的封堵修补不符合规定要求

3 钢筋安装数量、间距、连接、保护层厚度等不符合设计要求

4 钢筋安装未设置混凝土垫块或垫块数量偏少，钢筋和垫块铅丝
绑扎不符合规定要求

5 新老混凝土的结合面凿毛不到位

6 土方回填土料、层厚控制或压实质量不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

7 橡胶止水带、铜止水安装及其保护不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

8 闸门及其门槽埋件的防腐材料和涂层厚度等不符合设计要求。
启闭机钢丝绳长度与闸门行程不匹配

9 沉降观测钉未设置，或材质不符合设计要求

10 电气设备接地安装不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


